
請問你是辦教育的嗎？致蔡國光校長公開信 

 

蔡國光校長： 

 

閱畢    閣下以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校長名義致送給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函

件，主題是「要求暫緩通過/要求否決教育局於屯門2B區建群育學校」，筆者深感不安，

特此修函向    閣下表達意見。 

 

簡明來說，事緣教育局打算在    貴校毗連地段興建一所群育學校，  閣下致函力陳

該特殊學校的學生將會對周邊主流學校學生、居民和社區造成負面影響，用詞遣句避

重就輕，函件第一段表示「我們認同有教無類，照顧不同需要學生，基於教育需要，

新界西北(屯門)亦可考慮設置群育學校。」, 可是筆鋒一轉，信中第三段引述教育局

文件大量資料(近200字)，羅列群育學生收生標準下那些學生的學習和行為特性，藉此

凸顯所謂「行為問題中等至嚴重的學生」問題。 如此概括性的描述有失偏頗，甚或可

以說有意無意製造誤讀效果，讓人以為所有群育學校學生都是暴戾、黑社會和性濫交

分子。  這種「移花接木」和「借刀殺人」的行文手法不亞於梁振英的「語言偽術」，

筆者豈可相信出自一位中學校長之手！ 

 

在社區內建設一些特殊設施而引起當地居民反抗的爭議事件並不罕見。 筆者當然明白

那些人口說「認同」而心底「疑慮」、「恐懼」以至「歧視」的矛盾心態。 1993年東

頭村居民反對興建弱智人士宿舍，以及1996年麗港城居民阻止興建綜合診所都是香港

較具體的例子。  究其實，外國的 ”Not in my backyard” (不要在我家後院/ 鄰避

效應/ 鄰避症候) 事例更多，不過有關設施都是化工廠、廢料站、污水處理場，以至

核能發電廠等有著潛在危險的設施。  那麼，難道一所群育學校等同那些化工廠和廢

料站的影響嗎？ 難道蔡校長言下之意認為一所群育學校所造成的問題將會污染社區的

學校氛圍，以至荼毒主流學生的心靈嗎？  筆者建議蔡校長多深入了解群育學校的運

作特性，以便更能準確無誤的作理性判斷，否則「要求暫緩通過/要求否決」的陳述其

實站不住腳，只不過是無知而帶有歧視意識的「盲目反對」，更有違時至今天的融合

教育理念和政策！ 

 

須知自60年代始，歐美各地已展開「去院舍運動」(de-institutionalization)，大量

關閉隔離遍遠的特殊服務院舍，逐步搬移至社區內，推動融合生活的政策。 70年代末

更在教育方面倡議「一體化/融合教育」(integration)，英國的《華樂報告書》

(Warnock Report, 1978)更清晰說明環境融合(physical integration)、社交融合

(social integration) 和教育融合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三個層面的互為影

響至關重要。  蔡校長雖然並非從事特殊教育，但是在教育當局近年大力推展融合教

育政策下，身為校長肯定有一定的認識。 筆者個人甚至以為特殊教育根本就是教育的

「本義」，因為每一位學生在不同的成長和學習階段，總有不同的特殊需要而必須加

以適當輔導和照顧。 我們為甚麼不能以這樣的觀點看群育學校的行為偏差學生

呢？  他們只是曾經誤入歧途，但是並無必要隔離在正常社區以外，反之與一般學生

在融合的環境下，才是完整而常態的生活和學習形式。 

 

有個別朋友向筆者指出蔡校長或有難言之隱。 屯門是中學收生的重災區，如果學校毗

鄰有一所收錄「壞學生」的特殊學校，恐怕影響學校正面形象，家長選校時有所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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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對學校收生大有影響。 筆者當然理解以至同情這樣的憂慮，也並無善法即時有效

解決問題。 不過，收生不足的現實憂慮基本上由於生源不足和教育行政失誤的問題引

致，必須另案認真處理，可是絕不能因此而扼殺融合社區和融合教育政策的推展，這

是教育專業工作者不應屈從和妥協的。 

 

疑慮和恐懼每多出於缺乏認識和了解。筆者還是懇切期望蔡校長與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校長緊密聯絡，深入交流，最終能夠促成這所群育學校遷建重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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